
园艺林学学院2016-2017学年度茶学系列专业奖学金 

 

为鼓励茶学专业在校学生全面发展，学院与合作企业设立茶学系列

专业奖学金。为切实做好该奖学金的评选工作，特制定本评选细则。 

 

一、奖励对象与基本条件 

【本科生评选条件】 

(一)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思想政治素质好，学农爱农，专业思想牢固，品

行端正，严格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华中农业大学大学生手册》，在

获得本奖学基金的学年内，德智体全面发展，表现突出，无留级、降级与违纪处分

记录。 

(二)本科生凡在2016-2017学年度内，个人的行为表现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均无

评奖资格：   

(1)有课程（指必修课、专业选修课）考试(考查)不及格者； 

(2)综合测评成绩不及格者； 

 (3)违反有关纪律规定者； 

(4)未上交该学年度社会实践登记表和调查报告(或论文)的大三年级本科生；社

会实践活动成绩不及格的大四年级本科生； 

(5)在本学年度评奖过程中弄虚作假者。 

(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同等条件下优先参评： 

(1)主动承担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活动，对工作认真负责，踏实肯干，坚持原则，

能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2)在“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互联网+”大学生创业大赛“、挑战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竞赛和大学生创业竞赛中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者。 

(3)积极参加SRF项目研究并公开发表论文者或在核心期刊及以上级别刊物上以

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者。 



(4)家庭经济贫困者优先。 

(5)鼓励追求卓越、有执着精神、创新意识较强、在某一领域取得一定成绩的同

学。 

【研究生奖励对象】 

学校全日制在读研究生。不脱产定向委托培养研究生、港澳台研究生、外国留

学生不参评； 

鼓励超过基本修业年限且表现突出的优秀研究生申请； 

申请者提交的评审材料须为参评年度阶段内取得，具体有效截止时间至申请之

日。 

【研究生评选条件】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良好的

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 

2. 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在校期间无违法违纪行为，无参

与非法组织及活动记录，无学术不端行为。 

3. 学习勤奋，成绩优秀。硕士研究生要求其所在学历阶段学位课程无不及格课

程，通过重修考试视为其已经成绩及格。 

4. 善于思考，科研能力显著，发展潜力突出。在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取

得较显著的成绩。 

5.积极参加文体活动，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同等条件，在社会公益和社会服务(含学生工作)方面表现突出的优先考虑。 

树立博士研究生科研深入发展导向，树立硕士研究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导向。 

具体评定条件在满足基本申请条件的基础上，依据各项企业奖学金评定条件确定。 

申请人所提交科研成果第一单位作者署名单位必须为华中农业大学，且学术成

果以接收为依据，未接收成果不参加评审。 

 

二、各奖项评选资格 

A．“刘后利茶学奖励基金” 



1．奖励对象：茶学专业在校本科生、研究生 

   奖励额度：2000元/人 

2．评选资格： 

1）特别优秀奖：本科生入学后所有课程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思想道德品质优

良。 

2）科研创新奖：本科生或研究生以第一作者和华中农业大学茶学系署名，发表

SCI论文1篇（含1篇）以上，影响因子大于5.0的文章奖励5000元。 

3）单项奖：本科生参加国家英语六级考试，成绩为优秀以上获得者（CET-6：

520分）。 

4）本科生优质生源奖：一志愿考生，且分数位置值位于所在省份前列（如湖北

省位置值位于前1万名），5000元/人 

B．中兴茶学专业奖学金 

1、中兴助学金；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思想政治素质好，学茶爱茶，专业思想牢固，品行端

正,《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达标成绩合格； 

（2）年度学习成绩平均分数列全班前70%；综合测评成绩列全班前70%； 

（3）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积极参与勤工助学并筹集学费，自强不息者。 

原则上本科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各2人，硕士研究生一年级、二年级、三年

级各1人，2000元/人。 

 

2、中兴优秀实践奖： 

（1）在国家级茶艺比赛中获得一等奖（或金奖）、二等奖（或银奖）、三等奖

（或铜奖），在省级茶艺比赛中获得一等奖（或金奖）。 

国家级茶艺比赛一等奖奖励2000元、二等奖1000元、三等奖500元，省级茶艺比

赛一等奖（500元）。 

（2）茶文化推广奖：奖励茶文化协会，每年3000元。 

 



C．“绿峰茶机茶学专业奖学金” 

1、奖励对象：茶学专业在校本科生、研究生 

   奖励人数与额度：5人（其中研究生2名）；2000元/人 

2、评选条件： 

本科生： 

⑴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思想政治素质好，学农爱农，专业思想牢固，品行端正,

《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达标成绩合格； 

⑵上一学年度学习成绩平均分数80分(含80分)以上，且列全班前25%； 

⑶上一学年度综合测评成绩列全班前25%； 

⑷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同等条件下优先参评： 

①主动承担社会工作，对社会工作认真负责，踏实肯干，坚持原则，能充分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 

②在“神农杯”、“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全国数学建模竞赛等竞赛中获奖者； 

③积极参加SRF项目研究并公开发表论文者或在核心期刊及以上级别刊物上以

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者； 

④自觉学习政治理论，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有理论性文章在《理论学习

园地》或校外地市级以上刊物上刊登者。 

研究生： 

⑴ 学习勤奋，成绩优秀。硕士研究生要求其所在学历阶段学位课程无不及格课

程，通过重修考试视为其已经成绩及格； 

(2)善于思考，科研能力显著，发展潜力突出。在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取

得较显著的成绩，与企业课题相关的优先考虑。 

 

D．“邓村绿茶奖学金” 

1、奖励对象：奖励对象为茶学专业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全日制非定向一年级硕

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2、奖项设置： 

本奖学金（根据湖北邓村绿茶集团的企业文化和精神进行命名）奖项分为以下

项： 

1）“邓村攀登奖”：奖励勇攀学术高峰，积极投身茶学专业科学研究，报考并

攻读本校茶学的博士研究生。 

2）“邓村优秀奖”：奖励茶学专业本科二、三、四年级的优秀在校生。 

3）“邓村科研奖”：奖励为湖北邓村绿茶集团产品开发做出突出贡献的茶学研

究生。 

3、评选条件与奖励办法 

1）邓村攀登奖 

用于奖励直博或报名考取我校茶学博士研究生者。一次性奖励10000元/人。 

2）邓村优秀奖 

本科生每年级1-2人，一次性奖励2000元/人： 

凡在学年年度内，个人的行为表现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均无评奖资格： 

（1）品德不端，政治素养差，有损害学校和社会安定团结的错误言行，违反有

关纪律规定者； 

（2）有课程（指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实验课、体育课）考试(考查)不及格者； 

（3）学年总结鉴定综合测评成绩不及格者； 

（4）在本学年度学年鉴定和评奖过程中弄虚作假者。 

3）邓村科研奖 

1-2人，一次性奖励3000元/人。 

 

E. 鑫鼎·长盛川青砖茶奖学金 

1、奖励对象：奖励对象为茶学专业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 

2、奖项设置： 

本奖学金（根据鑫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文化和精神进行命名）奖项分为

以下项： 



1）“鑫鼎人才奖”：奖励勇攀学术高峰，积极投身茶学专业科学研究，报考并

攻读本校茶学研究生的学生。 

2）“鑫鼎科研奖”：奖励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茶学研究生。 

3、评选条件与奖励办法 

1）鑫鼎人才奖 

（1）用于奖励本校茶学专业或其他学校茶学专业推免我校硕士研究生，推免

学硕一次性奖励10000元/人，推免专硕一次性奖励2000元/人。 

（2）报名考取我校茶学硕士研究生（不含调剂生）：本校茶学专业或其他211、

985学校的学生，公开招考学硕一次性奖励5000元/人，公开招考专硕一次性奖励 

2000元/人；除上述生源外，其他公开招考学硕一次性奖励2000元/人，公开招考专

硕一次性奖励 1000元/人。 

2）鑫鼎科研奖 

经过专家评审组评议，奖励在课题研究中所做课题有较好的理论或实践意义，

进展较好，有望课题组发表高水平论文的二、三年级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直博

生5年以内，统考生3年以内)1-3人，一次性奖励3000元/人。 

 

三、学院工作安排 

1、宣传动员&个人申请：10月20日——10月25日 

符合奖（助）学金评选条件的学生提出申请，填写相关申请表（特别注意：申

请表中“申请奖项”一栏请按志愿顺序申报填写，届时将根据申报人填写志愿，择

优评选），班支以班级为单位，按照申请表格里不同表页中的奖助学金类别，分门

别类地汇总好各奖助学金申请情况，于10月25日晚22：00前发送至

hzauyljz@163.com，逾期视为放弃。 

2、申请人及申报材料公示：10月26日——10月30日 

院评选领导小组按照奖学金申请者提供材料，对申请人及申报材料在全院范围

内予以核对、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天。 

3、学院初审、公示：10月31日——11月8日 



院评选领导小组按照要求对奖学金申请者进行资格审查，初步确定获得候选人

名单，并在全院范围内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天。向相关企业提交候选人名单，

确定获奖人员。 

说明：以上时间截点为茶学系初次计划时间，具体提交材料时间以茶学系最新

通知为准。 

 

四、奖学金评选领导小组 

    组长：倪德江 

    成员：倪德江，赵华，蔡江，李永熙，肖晗 

 

五、注意事项 

1、严格按照工作安排开展相关评比活动，高质量完成工作，做到公平、公正、

公开； 

2、获得过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同学可一并参评。 

3、除研究生外，每位同学原则上只能获得一项企业奖学金。 

 

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 

2017年9月6日 

 

 


